[bookmark: _GoBack]  按照《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财税[2016]116号）第十八条相关规定，现将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有偿使用收入相关情况公示如下：
  1.收入收取依据：《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财税[2016]116号）
  2.收取项目：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
  3.收取对象：通过公开挂牌方式确定的项目受让方
  4.收取范围：通过价值评估的哈尔滨市50898个公共停车泊位和 473 个充电设施。
  5.收取标准：以最终成交结果作为收取标准。
  6.收取期限：按照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期限收取，为20年。
  7.收取方式：项目受让方向政府授权的政府部门支付全额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费。
